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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代訓公費生保證書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公費學生保證人資格暨保證須知

一、 保證人資格 

(一) 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其一人為保證人，另覓第二位具下列資格之一的成年人為第二保證人：

１、現任文職委任或分類職位三職等（含）以上者。

２、現任軍職中尉（含）以上者。

３、現任各級學校教師、職員者。

４、有固定地址及收入，且最近一年全年所得額陸拾萬元以上或出具等值之其他財產證明（如：不動產
所有權狀及其估價報告書等）者。 

(二) 獨資或合夥經營之工商行號，其資本額在壹拾萬元以上者。



(三) 私人診所或醫院。

二、 公司不得為保證人。 

三、 保證人人數之規定如左： 

(一) 軍公教人員或其他身分個人共二名。

(二) 工商行號、私人診所或醫院一家。

四、 保證書之填寫： 

(一) 保證人須在保證書上親筆填寫及簽名、蓋章，並加蓋服務單位印信。

(二) 工商行號之負責人、私人診所或醫院負責護理師為當然之保證人，應在保證書上親筆填寫及簽名、蓋章，
並加蓋工商行號、診所或醫院之圖記。

五、 附繳證件： 

(一) 以軍公教人員擔保時，須繳交在職證明乙份或加蓋服務單位印信。

(二) 以其他個人身分擔保時，須繳交最近一年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土地、房屋等不動產所有權狀及其估價
報告書影本各乙份。

(三) 以工商行號擔保時須繳交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乙份。

(四) 以私人診所或醫院擔保時，須繳交開業執照影印本乙份。

六、 保證人如遷移住址時，應即時將新址通知本院更正。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保證人須先通知本院退保，俟該生另行覓妥保證人後，方能免除其保證責任： 

(一) 軍公教人員退休時。

(二) 保證人全年所得額低於陸拾萬元時或原所保證之其他財產所有權（不動產物權）變動時。

(三) 因職業轉換而失去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之保證人資格時。

(四) 工商行號、私人診所或醫院停止營業或變更組織時。

(五) 保證人不願繼續擔保時。

八、 本保證書由本院定期對保，經發現保證人資格不再符合時，本院即通知換保，並俟該生另行覓妥保證人
後，方能免除其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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